
學校檔案：TMGPS SE/12(B)2015-2018 

屯門官立小學 

提供委託校服商售賣校服服務招標公告 

本校現誠邀各機構為本校 2015-2018 學年的到校售賣校服服務供應商，為本校

提供 2015-2018 年度每學年四次的學生校服到校售賣服務，逾期遞交投標書概不受

理，詳情如下： 

1. 上述服務性質只純粹為應學校家長提供校服到校售賣的要求及方便，而家長亦
可按照其意願自行選擇到其他校服商購買校服。 

2. 服務期限為 2015-2016，2016-2017，2017-2018 年度 

3. 每年四次轉季到校為學生度身訂做校服(與校方商定日期) 

4. 代學校擬定及印發校服通告(內容由校方給予條款) 

5. 在學校派發校服(由校方指定日期) 

6. 必須與校方洽商後才可將價格調整 

7. 經常性檢查校服的質素 

8. 協助插班生訂製校服 

9. 有需要時可到校與家長商議校服事宜 

10. 與校方作經常性聯絡，協商校服事宜 

11. 本校校服服務監察小組保留檢視下學年繼續合約與否的權力，並於 2016 及 2017
年約 5月期間通知校服供應商。 

12. 本校會因應校服供應商所提供的服務及售校服訂價而揀選合適的服務供應商，
不一定以價低者作準。 

13. 截止日期：2015 年 5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三時正，逾期遞交概不受理。 

14. 投標書有效期為 90 天，由上述截標日期開始計算。 

15. 本會將於 2015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五)公布結果，並以郵寄方式通知中標者，本
校將不會另行通知落選者。 

 

有意者可聯絡本校，並請於 5月 26 日(星期二)前把標書投入屯門官立小學校務

處之「學生校服服務標書箱」內。信封外請註明：「提供屯門官立小學 2015-2018

年度學生校服服務建議書」，並於封口處簽署。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屯門官立小學文永昌主任。(電話：2465 1662) 
 

屯門官立小學 

服務供應商監察委員會主席 

張麗嫦副校長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屯門官立小學  

承投「2015-2018年度供應學生校服服務」  

投標須知  

 

學生校服供應簡要 

屯門官立小學為一所政府全日制小學，位於新界屯門兆康苑。2014至2015年度共開

設24班，學生人數約620 人。現為於校內供應學生全年（夏、冬季）校服公開招標。

有意承投並持有「商業登記證」的校服營辦商，可按以下所列各項要求提交投標書： 

 

I. 服務要求 

服務合約年期為期三年（由2015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止），每年將按服

務現而商討服務細則，如服務表現未如理想，本校有權終止合約。 

 

II. 投標書內容要求 

1. 投標者須填妥「承投供應學生校服服務投標表格」（附件1） 

2. 投標者須提交自行填妥的「校服營辦價目單」（附件2） 

3. 提交校服樣板： 

 全套冬季及夏季男、女學生校服（包括「標準校服」及「運動服」） 

 校服樣板須標明布料的組織、布重、密度、成分及產地，以作評審 

 校服樣板上不可展示或披露公司或圖案 

4. 營運資料 

 提交「商業登記證」副本 

5. 價格 

 就以上所列提供的服務，清楚詳列價目，即填妥「校服營辦價目單」（附

件2）（參考資料：「校服及運動服款式」）（附件3）或瀏覽學校網頁

「校服款式」 

 除非投標者清楚註明，否則價格在合約期將被假設為仍然有效。因此價

格變動的要求將不會被考慮。投標者可呈交有條件的價目，夾附價格變

動條款報價，但這樣做可能對批受合約有所影響。 

6. 投標者可另紙提供相關之服務經驗或自訂服務內容，以供參考。 

7. 投標者須將服務資料表格（附件1）及「校服營辦建議價目表」（附件2）（一

式兩份）一併遞交。投標者不可於封密的信封上展示或披露身分，否則投標

書不會被考慮。投標者若未能於投標截止日期前清楚提供以上全部資料，其

投標將不獲考慮。 

8. 投標者的有效期為90天，由上述截止投標日期起計。獲選者將另函通知。如

90天內仍未接獲通知，則是次投標可視作落選論。 

9. 若營辦商未能或不擬投標，亦請盡快把「承投供應學生校服服務投標表格」

（附件1）寄回本校，並請列明不擬投標的原因。 

10. 由於投標者需要聘用僱員從事與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有經常接觸的

工作，可以要求僱員進行查核。查核申請須由僱員自願向香港警務處性罪行

定罪紀錄查核辦事處提出。警方必須得到僱員的同意，才可透過自動電話查

詢系統披露查核結果。 

 



III. 評審程序 

1. 投標者請參閱「選擇校服營辦商程序一覽表」（附件4），以便了解本校的評

審安排。 

2. 本校會根據所填報的「校服營辦建議價目表」（附件2）及所提供的各項校服

樣板，對所有投標者進行評審。評審得分最高的一份投標者將獲委聘。 

3. 評審過程中，可能需要邀請報價者派員向本校校服監察組講解及闡釋投標書

所列的內容及資料，但資料以投標書為準。 

4. 總評分將按下列比重計算： 

項      目 所佔百分比 

質料、款式及手工 
85% 

價格 

基本服務質素 
15% 

地區位置（校服營辦商門市地點） 

5. 本校會以整體形式考慮接受營辦商的報價。 

6. 本校不一定只憑標價作為決定採納任何標書之唯一考慮，並有權與任何投標

者訂定合約及商議條款細則。 

 

IV. 防止賄賂條例 

投標者、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或負責考慮與本合約相關事宜的有

關委員會的任何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香港法例第201 章《防止賄賂條例》

所界定的「利益」）。投標者、其僱員或代理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根

據《防止賄賂條例》可構成罪行，並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可取消批出的合

約，而投標者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V. 提交投標書 

投標者請於2015年5月26日（星期二）下午三時正或以前（香港時間），根據上

列第II項所列的要求，連同校服樣板，以機密文件形式，將投標書及價目單（一

式兩份）投進本校校務處的報價箱內，封面須清楚註明「屯門官立小學」，並

標明「提供屯門官立小學2015-2018年度學生校服服務建議書」。逾期的投書將
不獲受理。 

 

VI. 申訴事宜 

上述邀請投標及評審程序按教育局指引行事，並受本校校服監察組監察，以確

保合約過程公平妥善。投標者如認為其投標書未獲公平處理，或投標過程中未

獲公平對待，可向該監察組反映。 

 

VII. 意見及查詢 

投標者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465 1662與文永昌主任聯絡。 

 

屯 門 官 立 小 學  

服務供應商監察委員會主席 

張 麗 嫦 副 校 長  

 



 

附件 

1. 「承投供應學生校服服務投標表格」 

2. 「校服營辦建議價目表」 

3. 「校服及運動服款式（供參考用）」 

4. 「選擇校服商營辦商程序一覽表」 

 


